
财政改革 20 年

革开放显威力  
财政岁岁 别样红

刘克崮

自 1978年起，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

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

各项方针政策，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

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转变

观念，大胆开拓，勇于实践，各项财政工

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财政收支规模逐步

壮大，1978 年地方财政收入为 92.6 亿

元，经过“六五”时期的恢复后得以全面

发展，1987 年和 1993年首次突破 100 亿

元和 200 亿元大关，1997 年达 238.3 亿

元。财政支出也由 1978 年的 31.3 亿元

增加到 1997 年的 340 .6 亿元，年均递增

13.5% ，是 1978年的 10.8倍。

一、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实现了理

财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

来，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能够顺应形势

的发展变化，不断解放思想，转变理财

观念，调整工作思路。一是树立了发展

经济、依法理财思想，实现了由单纯财

政收支的“消极平衡”向发展经济、培植

财源基础上的“积极平衡”观念的转变，

认真贯彻执行《预算法》，积极组织收

入，严格控制支出；二是树立了综合理

财思想，实现了由“封闭式”向“开放式”

观念的转变，克服了就财政论财政的传

统思维定式，实行了全方位理财；三是

树立了宏观管理的理财思想，实现了由

“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观念的转变，

注重发挥财税杠杆的调控作用，合理调

整各个层面的收入和分配；四是树立了

效益财政的理财思想，达成了“经济发

展看效益，效益提高看利税，利税提高

看入库”的共识，注意研究生财、聚财、

用财之道，注重提高财政支出效益。这

些理财思想和观念的形成，较好地处理

了各级财政、财政与企业、财政与供给

单位间的关系，促进了全省财政经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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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事业的发展。

二、不断深化财政改革，理顺规范

分配关系

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以改革促

发展的指导方针，积极探索，锐意改革，

财政工作的生机和活力明显提高。第

一不断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初步建立了

适应市场经济的财政体制框架。20 年

来，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辽宁制定了

适合省情的财政体制走过了从“统收统

支——分灶吃饭——分税制”这样一条

逐步探索、逐步完善的改革之路，突破

了过去财权、财力高度集中，统得过多

的传统格局，初步建立了自主理财、自

我发展的理财机制。1992—1993 年，作

为全国试点省份，实行了“分税包干”的

财政体制，将更多的收入潜力放到了市

县。1994 年国家对省实行了新税制基

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对市县实行

了按新财税体制要求自然转换的体制。
从近几年的实践看，分税制体制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省政府确保全省财政经济

健康运行所需的调控财力得到增强，省

财政对困难市县的转移支付有效地缓

解了财政运行中的困难，市县政府发展

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得到了较

好的调动。分税制后，全省财政收入大

幅度增长，1994—1997 年共完成地方财

政收入 778.3 亿元，年均增加 24.8 亿

元。全省连续 5 年实现当年财政收支

平衡，财政赤字余额比 1992年末下降了

71.5%。第二改革了企事业单位的财

务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各

级财政部门积极参与了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优化资本结构、规范企业兼并破

产、推进资本运营等工作，初步理顺了

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扩大了企业生

产经营自主权，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

贯彻执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改革了

事业单位的预算管理方式，取消了全

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预算形式，实行

了核定收支、定额或定项补助的管理办

法，对事业单位初步实现了统一核算、

统一管理的“统收统支”新模式，为事业

单位改革、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三财政

补贴制度实现了重大改革。打破了沿

袭 40 多年的财政补贴的“大锅饭”。居

民生活中所需的肉、蛋、菜的价格已基

本实现了市场化。财政价格补贴已由

最高年份 1989 年的 25.5 亿元降低到

1997年的 14.9 亿元。粮食补贴办法不

断规范。在资金十分紧张，粮食购销政

策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各级财政千

方百计筹措资金，保证粮食补贴资金及

时到位，全省连续 5 年实现当年不新

欠。为增强各级政府宏观调节能力、稳

定市场粮价和保护农民利益，建立了省

市两级粮食储备制度和省市县粮食风

险基金。1995年，在全省粮食企业实行

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经营“两条线”分

开运行的财务管理体制，全面实施了粮

食政策性补贴目标管理，压缩控制粮食

亏损补贴。1988—1997 年 10 年间，全省

各级财政累计完成粮食补贴 185 亿元，

较好地保护了农民的利益，有力地支持

了全社会的稳定。

三、积极支持财源建设，财源收入

呈现新格局

20 年来，全省各级财政部门坚持把

财源建设作为财政工作的重要任务，多

方筹集资金，形成了财政、信贷、民间、

外资等多元的财源建设资金投入渠道，

有力地支持和促进了经济发展和财源

建设，财源的结构、质量和规模发生了

可喜的变化，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多

税种的收入体系。一是农业基础财源

继续巩固。20 年间全省各级财政预算

内支农支出累计 170 亿元，1997 年达 21

亿元，年均递增 11.9%。近几年来，通

过完善农业资金投入机制、推行项目管

理、调整支出结构和实施科教兴农等措

施，走出了一条工业大省有效做好财政

支农工作的新路子。农业综合开发本

着“一改二增”（即通过改造中低产田和

适当开垦宜农荒地，达到粮食增产、农

民增收）的宗旨，1988—1997 十年间共

投入财政资金 11.2 亿元，改善了农业

基本条件，新增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14.9

亿公斤，增加财政收入 1.89 亿元。全

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稳定增长，粮食、水

果、蔬菜、肉类、禽蛋、水果产量不断增

加。二是骨干支柱财源稳定发展。多

年来，省财政积极贯彻执行省委、省政

府有关搞好国有企业的各项战略部署，

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技术进步的财

税政策，不断增强企业的筹资能力，促

进全省产品、产业结构的优化。20 年来

全省各级财政用于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222.5 亿元，年均增长 23.4%。拨付

科技三项费用30 .7亿元，年均递增

17.6% 。拨付国有企业专项技术改造

资金 43.08亿元，支持了 468 个技改项

目。尤其是 1991—1997 年间，各级财政

部门通过运用财政财务政策，先后帮助

企业处理历史包袱 53.1 亿元、处理资

产损失和资金挂帐 117.1 亿元、增加企

业国有投入 194.4亿元。三是新兴后续

财源初见成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辽宁省县区财政建设纳入了各级

政府的工作议程，省政府先后四次召开

县级财政工作会议，制定了“七五”以来

3个县区财政建设五年规划，基本理清

了财源建设的工作思路，形成了城郊、

沿海、山区和平原等各具特色的财源建

设格局，通过拓宽筹资渠道、引入竞争

发展机制等措施，增强了县域经济的生

机与活力。目前，县域经济总量已占全

省经济的“半壁江山”。1997 年全省县

区财政收入达 64.8 亿元，占全省地方

财政收入的 28.4% ，财政收入亿元县区

26个，县级财政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

1990的 21 位上升到 1996 年的 17 位。
同时，非国有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
1997 年全省个体私营企业已发展到

119.68 万户，乡 镇企 业 实 现增 加值

1181.4亿元，非国有经济的财政贡献率

已由 1992 年的 32% 提高 到 1997 年

40%。

四、努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证

重点投入的稳定增长

多年来，辽宁省各级财政部门始终

坚持保重点、控制一般的原则，基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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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了农业、科技、教育、工资、抚恤救济

等必保支出项目的适度增长。1997 年

全省财政用于科技、教育、文化等支出

已达 8.05 亿元、54.69 亿元和 9.41 亿

元，有力支持了“科教兴省”战略的实

施，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改

革了支出预算管理方式，全省普遍建立

了预算定额管理制度，打破了“基数增

长”法，大部分地区实行了“零基预算”，

使预算的编制、分配更加科学合理。从

严控制各种非生产性支出。推行了行

政经费“下管一级”的定额考核办法，加

大了公用弹性经费的管理力度，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会议费、小汽车、公费医疗、

出国经费、公费电话和住宅取暖费的节

支管理办法。

五、强化财政职能，财政理财领域

不断拓宽

一是强化了预算外资金管理。90

年代初，辽宁省鞍山、抚顺等市为加强

预算外资金管理进行了较成功的尝试。
1996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在全省建立了

预算外财力征管体系，成立了预算外资

金管理机构，对预算外资金实行了统

一、规范管理。1997 年又按照国务院

《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重

新界定了预算外收入和经营服务收入

的界限，调整了收入口径、管理方式和

预算编报指标。先后制发了《预算外资

金稽查办法》、《养路费管理办法》和《农

话初装基金和农话附加费征收使用监

督管理办法》，加大预算外资金稽查工

作力度，强化了政府性基金的管理，巩

固了预算外财力征管体系。1997 年，全

省 13 个市（不含大连市）完成预算外收

入 70.7 亿元，为年度预算 115.3% ，增

强了各级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

强化了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自 1995

年以来，辽宁省先后建立了省市县（区）

三级社会保障财务管理机构，初步实现

了社会保障财政管理的三个转变，即从

职能划转到制度建设、从财政资金的单

纯分配到积极参与改革和由记帐算帐

到政策研究的转变，较好地将“两项基

金”纳入了财政专户管理，支持建立城

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和实施“再就业

工程”。1997 年全省已有 12 个市实行

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制度，共投入财

政资金 5 700万元。全省“再就业工程”

和帮困、解困资金 2.8亿元。1997 年全

省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支出达

7.95亿元，是 1980 年 0.73 亿元的 10.9

倍。三是强化了基本建设财政财务管

理职能。收回了基本建设、施工和房地

产企业的财政管理职能，基本理顺了与

计委、建行等部门的关系。建立健全了

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查制度，通过组建

“建设工程预决算审查中心”、委托中介

机构和财政直接审查等方式，对建设工

程预决算开展审查，初步实现了财政管

理贯穿于基建工作的全过程。1997 年，

全省完成审查基本建设项目 566 个，审

查额 43亿元，审减额 6.73亿元，核减率

16%。四是强化了财政的政府债务管

理职能。建立了政府债务监控核算指

标体系，逐步将政府债务纳入了财政的

日常管理。从制度建设入手，加强世行

贷款的管理力度，建立了世行贷款的清

欠约束机制。近 5 年来累计贷款 4 亿

美元，对改善辽宁的基础设施、学习和

吸收国外的管理经验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五是强化了财政的税政管理职能。
适应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要求，实行了

由省财政主管地方税政管理工作，增强

了财税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几年来，

贯彻落实了中央出台的大量的税收政

策，清理了地方越权减免税行为，制定

了一批有利于增加地方税收的政策，对

辽宁省企业的技术改造、新产品开发、

上市公司融资等给予了税收政策上的

支持。

六、坚持依法理财，财政法制、财政

监督工作不断加强

一是加强了财政法制建设。多年

来，我省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有关各项财税、财务法规制度，研究

起草了大量规章草案和规范性文件，先

后颁布了《辽宁省罚没财务管理办法》

等 10余件重要法规和规章，形成了比

较完备的地方财政法规体系。开展了

以《会计法》、“两则”、新税制、《注册会

计师法》、《预算法》为主要内容的法制

宣传、普及活动，增强了财政干部的法

律意识，提高了依法理财、依法行政的

自觉性。二是强化了财政监督。按照

国家的总体部署，1985 年以来，连续 13

年组织开展了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共

查出违纪金额 109 .12亿元，已 入库

89.34 亿元。近 5 年来，通过对私设“小

金库”、预算外资金和扶贫救灾资金等

70余项专项检查，累计查出违纪金额 50

多亿元，为平衡财政预算、整顿财经纪

律、反腐倡廉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加

强了会计管理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

了《会计法》宣传和对在职会计人员的

培训，增强了单位领导、企业法人的会

计法律意识，提高了会计从业人员遵守

会计法律的自觉性。按照国务院的统

一部署，开展了整顿会计工作秩序和会

计基础工作规范化活动，实行了会计证

管理制度，建立了全省会计人员基本信

息数据库，较好地强化了会计监督，提

高了财政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四是

强化了财会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实

现了注册会计师和注册审计师协会的

联合，壮大了注册会计师力量。1997

年，全省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已发展

到 338家，注册会计师 3 500 人，从业人

员 7 388人。执业范围已从初期的单纯

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查帐发展到对各类

所有制和不同组织结构的单位提供多

种形式的中介服务。
20 年来，辽宁财政经济所取得的较

好成绩，来源于改革开放的原动力，是

全省国民经济的真实写照，也是全省广

大财税工作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大

胆开拓、勇于实践的结果。但是，对辽

宁财政来说，新一轮改革和发展的任务

更重。我们一定要以 党的十五大精神

为指针，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充

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努力为辽宁财政

经济的全面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为辽宁省省长助理兼财政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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